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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5_A8_E

5_9B_BD_E4_BA_BA_E6_c36_53237.htm (2003年12月27日第十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 第十三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2003

年12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3年12月27日 一、第三条第一款第

四项修改为：“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第七项修改为：“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增加一项，作为第十项：“从

事银行卡业务”。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商业银行经中

国人民银行批准，可以经营结汇、售汇业务。” 二、第四条

第一款修改为：“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

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 三、第十条修改为：“商业银行依法接受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但法律规定其有关业务接受其他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机构监督管理的，依照其规定。”并相应地

将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第十九条至第

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

十五条、第六十七条至第七十一条中的“中国人民银行”修

改为“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四、第十二条第一款

第三项修改为：“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款修改为：“设立商业银行，还



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 五、第十三条修改为：“设立

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

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

村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

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

监管的要求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

定的限额。” 六、第十五条第二项修改为：“拟任职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第五项修改为：“持有注册

资本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七、第

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设立监事会。监

事会的产生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八、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修改为：“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

上的股东”。 第二款修改为：“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

，应当报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其任职资格。” 

九、第二十七条中的“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不得担任商业银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十、第二十八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购买商业银行股

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 十一、删去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十二、第四十

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借款人到期不归还担保贷款的，商业

银行依法享有要求保证人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者就该担保

物优先受偿的权利。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

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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